
上海市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专项扶持资金操作流程图

通知

申报

单位

未通过

通过

项目申报

列入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重点审核企业名

单，完成清洁生产项目且通过审核评估验收后，根据资

金申报通知要求，企业登录市经济信息化委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及管理平台（http://zxzj.sheitc.gov.cn），按

照要求进行填报，在线打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签字

盖章后连同其他相关纸质材料送至主管部门（各区经

委、商务委、科经委、集团公司、区环保局）初审。

市经信委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共同研究确定拟扶持项目的名单和扶持资金数

额予以公示。

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市经济信息化委按照规定向

市发展改革委（市节能减排办）申请下达专项资金使用

计划，并根据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拨付申

请。

市财政局按照市经信委的专项资金拨付申请及财

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将专项资金一次性拨付

到各项目企业。

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扶持项

目进行管理和抽查评估。市财政局、市审计局负责对扶

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财务制度

使用资金，并加强对获得扶持项目的管理，扩大项目的

资源环境效益。

主管部门（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集团公司、

区环保局）对申报条件、企业法人资格、企业经济状况

和申请项目等进行初审，对不符合要求或缺少相关内容

的申报材料予以退回或要求申报企业在限定时间内补

齐。初审合格盖章后，将书面材料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化

委受理窗口。

受理窗口对申报材料的完备性进行审核，对不符合

要求或缺少相关内容的申报材料予以退回或要求申报

企业在限定时间内补齐。

市经信委组织审定

主管部门初审

受理窗口审核

资金拨付

监督和管理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